
临县府发〔2024〕37 号

临夏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临夏县老鸦关河康家至中路村段

防洪治理工程、临夏县多支巴沟多支巴村段山洪
沟道治理工程、临夏县右牛津河黄泥湾段
山洪沟道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征地拆迁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临夏县老鸦关河康家至中路村段防洪治理工程、临夏

县多支巴沟多支巴村段山洪沟道治理工程、临夏县右牛津河黄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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湾段山洪沟道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征地拆迁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各自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临夏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7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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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夏县老鸦关河康家至中路村段防洪治理工程、
临夏县多支巴沟多支巴村段山洪沟道治理工程、

临夏县右牛津河黄泥湾段山洪沟道防洪
治理工程项目征地拆迁实施方案

临夏县老鸦关河康家至中路村段防洪治理工程、临夏县多支

巴沟多支巴村段山洪沟道治理工程、临夏县右牛津河黄泥湾段山

洪沟道防洪治理项目的实施，将进一步增强水灾防御能力，改善

工程区生态面貌，减少水土流失，降低附近居民和农田受洪灾的

风险。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工作

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建设高质量、高标准的临夏县老鸦关河康家至中路村段防

洪治理工程、临夏县多支巴沟多支巴村段山洪沟道治理工程、临

夏县右牛津河黄泥湾段山洪沟道防洪治理工程项目为目标，严格

按照时限要求完成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任务，全力保障

好被征地农民的生计和发展，确保建设项目顺利推进。

二、征收土地范围

1、临夏县老鸦关河康家至中路村段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拟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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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土地范围：麻尼寺沟乡的大坪村、关滩村、韩家门村、寺沟村、

寺庄村、唐尕村集体土地约 18.060812 公顷（270.912180 亩）。

起点位于麻尼寺沟乡康家村交通桥上游 0.39km 处，终点位于中

路村交通桥下游 0.38km，综合治理河道长度约 5km。

2、临夏县多支巴沟多支巴村段山洪沟道治理工程项目拟征

收土地范围：刁祁镇多支巴村、多麻村集体土地 3.733969 公顷

（56.009535 亩）。起点位于刁祁镇多支巴村东侧，多麻村西侧。

流经多支巴村一至五社，多麻村一至七社汇入大夏河。治理总长

度 1.571km，采用分段治理，治理沟道左岸长 1295m。

3、临夏县右牛津河黄泥湾段山洪沟道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拟

征收土地范围：黄泥湾镇程家川村、王家村、五一村集体土地

3.5053 公顷（52.5795 亩）。起点位于临夏县黄泥湾镇台子社，

终点位于黄泥湾镇红崖村。长度为 3.35km，新建堤防长度

0.879km，新建护岸长度 4.668km。其中左岸新建堤防长度

0.763km，新建护岸长度 1.987km；右岸新建堤防 0.116km，新建

护岸长度 2.681km；重建跨河便桥 1 座。采用格缤石笼生态坡式

堤防（护岸）。

三、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及发放方式

（一）永久性征地补偿：按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

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通知》（甘政发〔2023〕55 号）

执行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（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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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刁祁镇多支巴村、多麻村，麻尼寺沟乡韩家门村、寺沟

村、寺庄村、唐尕村，黄泥湾镇程家川村、王家村、五一村属于

Ⅱ类区片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：水浇地 57640 元/亩、旱地 46112

元/亩、林地 40348 元/亩、草地 23056 元/亩、未利用地 5764 元

/亩；以货币方式补偿。

2、麻尼寺沟乡的大坪村、关滩村属于Ⅲ类区片，征地区片

综合地价：水浇地 48250 元/亩、旱地 38600 元/亩、林地 33775

元/亩、草地 19300 元/亩、未利用地 4825 元/亩。

（二）国有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标准，按《国有土地

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评估确定。

（三）临时用地按照青苗补偿费标准：水浇地 2000 元/亩、

旱地 1600 元/亩补偿标准，以用一年补二年、用二年补三年的方

式以此类推， 临夏县饮水工程灾后维修项目（6 度区、7 度区）

临时用地按此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地上附着物、构筑物补偿：按照《临夏县老鸦关河康

家至中路村段防洪治理工程、临夏县多支巴沟多支巴村段山洪沟

道治理工程、临夏县右牛津河黄泥湾段山洪沟道防洪治理项目及

临夏县饮水工程灾后维修项目地上附着物及构筑物补偿安置标

准》执行。

（五）占用国有未利用地（滩涂）等土地，一律不予补偿。

四、工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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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立工作专班

为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保证征地拆迁各项工作的顺利完

成，成立征地拆迁工作专班，专班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何有全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妥学良 县水务局局长

卢 斌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马明武 县交通局局长

马穆洒 刁祁镇党委书记

马自明 黄泥湾镇党委书记

李 华 麻尼寺沟乡党委书记

成 员：包新民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

范玉高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

王延平 县法院副院长

宋永忠 县发改局局长

王孝忠 县财政局局长

戴旭东 县住建局局长

唐 艰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何忠生 县司法局局长

李永祥 县信访局局长

赵淑珍 县文旅局局长

李华俊 县人社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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拜志亨 县工信局局长

白峰林 县社保中心主任

马才林 县公安局副局长

刘文杰 县电力公司经理

王大建 县电信公司经理

周小龙 县移动公司经理

海生清 县联通公司经理

马玉琦 中国铁塔公司临夏州分公司临夏办事处经理

杨国伟 县自然资源局执法队长

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水务局，妥学良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卢斌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从成员单位抽调人

员成立专门工作组开展土地征收工作。专班主要职责是：负责协

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土地征收工作；研究处理土地征收中出现的重

大问题。专班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接替工作的同志自行替补，不另

行文。此项工作任务完成后，工作专班自行撤销。

（二）部门工作职责

1.县委政法委（维稳办）负责该项目建设中因土地征收及房

屋拆迁的社会稳定风险性评估。

2.县法院和检察院根据工作职责及时介入，依法依规做好征

地拆迁中涉及的相关工作。

3.县水务局负责项目用地征地拆迁中征地等各种事项的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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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对接等相关工作；牵头对征地现状进行调查、航拍监测，安置

补偿等工作；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4.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宣传和贯彻落实土地征收相关法律法

规，依法依规做好土地征收预公告及公告发布、土地丈量登记等

工作；负责用地调规报批等工作，配合做好项目实施区域规划工

作；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5.县发改局负责该项目立项、申报，完成工作专班交办的其

他工作。

6.县财政局负责该项目征地拆迁所需资金的筹集、拨付、监

管等工作；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7.县住建局负责房屋征收安置工作，做好项目拆迁房屋统计

等工作；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8.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项目用地被征农户承包地相关资

料等工作；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9.县司法局负责提供法律法规方面的咨询和服务等工作；指

导征地拆迁执法活动所需法律文书的制作，做好现场公证，做到

征地拆迁执法活动公平、公正；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10.县交通局负责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中项目实施区域的交通

路网改建工作，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11.县信访局负责征地拆迁中各项信访维稳工作，若发生上

访行为，正确引导上访人合法、合规、合理上访，同时做好信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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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待和解释工作。

12.县文旅局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文物、遗址保护等相关工

作；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13.县社保中心严格按照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被征地

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》精神，测算和核算项目

涉及农户的失地人数和社保资金，做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工

作；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14.县公安局负责可能引发的突发事件的处理、治安维护及

征地拆迁现场维稳等工作，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15.县工信局负责协调解决项目涉及的移动、电信、联通、

铁塔、无线电等通信线路改迁事宜等相关工作；承办工作专班交

办的其他工作。

16. 相关乡镇全程参与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，配合水务局做

好征地范围内的现状调查工作，负责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动员工

作，与农户签订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协议，督促被拆迁户按时限

要求做好房屋拆除工作；统计拆迁房屋和失地农民基本情况，及

时协调解决征地拆迁矛盾纠纷，全力做好被征地拆迁群众的后续

服务保障和维稳工作；承办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17.县电力公司负责协调解决项目涉及的电力设备的线路改

迁事宜等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工作步骤和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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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发布预公告：张贴《土地征收预公告》。

2.发布补偿安置公告、召开动员大会：召开征地拆迁工作专

班会议和村、社群众参加的征地拆迁动员大会，明确征地拆迁范

围和补偿标准，统一思想认识，做好征地拆迁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3.开展勘丈登记：抽调的征地丈量登记工作组对征地范围内

的耕地、拆迁房屋及附着物进行勘丈登记，被征地拆迁农户对勘

丈数据进行签字确认，按临夏县人民政府公告的征地拆迁补偿标

准核算补偿费并登记造册，与被征地拆迁农户签订征地拆迁补偿

协议。

4.按建设用地报批规定及时组织报件材料，上报有批准权的

人民政府审批。

5.发放补偿费、社会保障费：征地拆迁补偿费及社会保障费

用由县水务局和县社保中心进行测算并及时足额预存至相关部

门，征地拆迁补偿费各项核算数据在所在地的村社进行公示无异

议，土地征收批准后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以“一折通”方式发到

被征地户，社会保障费由县社保中心按程序发放。

6.征地批准后发布土地征收公告、实施土地征收、用地批复

后20个工作日内在省级征地信息公开平台完成批复文件信息公

开。

7.建设施工保障：由水务局负责，各相关单位配合，妥善及

时解决各类矛盾纠纷，保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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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项目建设涉及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及相关县直部门要提高认识，

加强协调配合，高度重视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严格按照《征

地拆迁方案》的要求，按职责分工，认真做好各自的工作，确保

顺利开展征地拆迁工作，保障项目按期动工建设。

附：临夏县老鸦关河康家至中路村段防治理工程、临夏县多

支巴沟多支巴村段山洪沟道治理工程、临夏县右牛津河黄泥湾段

山洪沟道防洪治理项目及临夏县饮水工程灾后维修项目地上附

着物及构筑物补偿安置标准

临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4 日印发


